《高阳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方
案》政策解读 

1、 编制目的与依据
根据《商务部等17部门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商流通发〔2022〕99号)、《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财建〔2022〕18号)等相关文件，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部署，推动我县2025年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稳妥、有序、高效实施，结合高阳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2、 工作目标
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域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分工合理、布局完善的一体化县域商业网络体系。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和乡镇商贸中心提质升级、覆盖率100%，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100%，农产品冷链流通率超过30%，物流资源整合率超过30%, 快递村村通覆盖率100%，农村电子商务覆盖率100%，龙头商贸流通企业县域覆盖率100%，基本实现高中低搭配、县乡村联动、产供销衔接的县域商业网点布局。
三、实施步骤
(一)启动准备阶段(2024年12月至2025年3月)
对全县、镇、村商业网点、快递物流等进行全面摸底，健全组织机构，成立县域商业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高阳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方案》，召开项目工作推进动员会，建立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管理制度，做到项目实施管理有据可依，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二)项目确认阶段(2025年3月至2025年4月)
严格项目管理，确保项目专款专用，根据《高阳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方案》，按程序确定承办企业，按照资金支持方向进一步细化明确资金支持内容，严格审核把关，在资金、项目安排上，与商务、农业农村、邮政、供销等部门形成错位，避免重复支持。严格选择承办企业，建立本地化运营能力，建立长效运营机制，建立长期培育机制，规范财务管理，发挥承办企业在县域商业体系中领头羊的作用。
(三)实施推进阶段(2025年4月-2025年10月)
由县域商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紧盯项目各板块的实施目标，有节奏推进，稳扎稳打，做出实效。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实施情况开展全面自查和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和整改补充建设，确保顺利通过验收。
(四)绩效评价阶段(2025年10月-2025年11月)
由县商务局牵头组织对项目建设实施验收，并按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对项目建设情况、运营情况及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梳理和总结，查找不足，强化整改。迎接上级部门组织开展的抽查评估工作。
(五)巩固提升阶段(2025年11月-2025年12月)
根据绩效评估成绩，针对问题制定整改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按时完成整改提升，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同时全面总结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全面推进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和乡村振兴事业开展。
[bookmark: _GoBack]
